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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实用司法证据学研究》的作者把证据学的理论与司法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，努力探寻证据现象
背后的实质，践行治学之道，其学风可嘉，所著之说亦脱去了理论说教的苍白无力，洋溢着鲜活生动
的实践色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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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刘远景，女，1961年出生，天津市人。
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经贸法律系主任，法学副教授，兼职律师。
1983年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，2004年获得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学位。
从教28年，近5年发表论文20余篇；主编教材5部；主持或参与国家、省部级科研课题8项。
曾获学院优秀教师、市级优秀教师、市级中青年骨干教师、市级优秀教学团队、市级三八红旗奖章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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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1.北京市关于地方性补强证据规则的规定　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《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
问题的规定（试行）》第77条规定：“只有被告人供述、没有其他证据的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
以刑罚；没有被告人供述、但证据充分确实的，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。
”第115条规定：“下列单一证据，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，对方认可的除外：①未成年人
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；②与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或亲属关系的证人出具的对该
当事人有利的证言；③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并有疑点的视听资料；④无法与原件、原物核对的复印件、
复制品。
”　　2.江苏省关于地方性补强证据规则的规定　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、江苏省人民检察院、江苏
省公安厅、江苏省司法厅《关于印发（关于刑事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意见）的通知》第4条规定，人
民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，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的程度。
证据确实、充分包括：①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已经查清；②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系依法收集，并经法定
程序查证属实；③证据之间、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已得到合理排除；④根据证据推断案件事实
的过程符合逻辑规则，结论准确无疑，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排除其他可能性；⑤据以定案的证据均
能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或补强。
第46条规定，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。
没有其他证据能够直接证明犯罪行为系被告人实施，但被告人供认其实施了犯罪行为，且供述稳定，
供述的犯罪情节的主要部分得到现场勘验、法医鉴定等其他证据补强，非被告人亲身经历，不能够作
出如此供述，并能够排除侦查机关有刑讯逼供、诱供或案情泄露可能的，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。
如果被告人供述反复且有罪供述与案件事实、其他证据有重大矛盾，或者发现侦查机关在证据收集过
程中存在刑讯逼供、诱供等严重违法行为或者案情泄露的，法庭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。
对于被告人庭前有多种不同供述的，法庭应当渊取该被告人的全部供述。
第47条规定，只有共同犯罪人供述、没有其他证据的非死刑案件，共同犯罪人的供述符合以下条件的
，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：①排除各被告人串供以及案情泄露的可能；②供述系合法取得；③庭审中供
述的犯罪事实细节上基本一致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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